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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好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近日，市生
态环境局组织4个检查组对全市大气环境开展了执法
检查。现对检查中发现的第十批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予以通报曝光。

高新区
1、黄屯街道济宁天裕化纤机械有限公司，现场

检查时该企业 1#3#4#生产线正在生产，加热熔融
和螺杆挤压工序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措施，产生
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通过车间顶部排风扇无组织
排放。

2、柳行街道华润吟龙湾南片区西地块工程，该施
工工地正在进行土石方作业，土石方作业区车辆行驶
过程中，扬尘污染严重。

济宁市大气污染防治检查
发现突出问题曝光（第十批）

济宁市任城区抗癌协会经我局核准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70811MJE5030326，法定代表人：孙新蕾，办公地址：济宁肿瘤医
院3号门面房。如无不同意见，将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进行审批。

电话：0537-6137282
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4月28日

公告

本报济宁4月28日讯（记者 鲍童）今年4月是第32个爱
国卫生月，主题是“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今天上午，我市
召开第 32个爱国卫生月工作暨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培
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要积极围绕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全方位
多层次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各级要以爱国卫生月活动为契
机，充分利用多渠道宣传方式，向公众广泛宣传爱国卫生运
动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公众健康的重大意义，特别要大力开展
城乡环境整治、除四害和健康知识宣传等活动，引导人们增
强防病意识，扩大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影响力，提高群众参与
爱国卫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的浓厚氛围。

会议期间，为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月的宣传引导作用，市
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就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进行了培训和技术指导。

第32个爱国卫生月工作暨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培训会议召开

防 疫 有 我 爱 卫 同 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
话精神和“四个讲清楚”指示要求，进一步加
强传统文化理论研究，借力社会力量、凝聚
人才智慧，更好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济宁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研究院联合设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面向社会开展
专项研究课题公开招标工作。

一、招标课题
（一）课题名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
（二）课题方向
聚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主要围绕传统文化在理论
研究传播、社会治理、经济管理、政德教育、
家风传承等方面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确
定参考课题40项，立项课题20项左右。

（三）课题类别
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两类，每

个选题原则上通过招标形式确立1项。选
题名称可选择参考课题作为最终研究成果
名称，也可参照参考课题进行适当调整。

二、申请条件
课题申请人应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
作。重点课题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含在读），一般课题
申请人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硕
士学位（含在读）。根据课题申请情况上述
条件可适当放宽；鼓励跨单位、跨专业联合
申请。

（一）单位申请
1. 海内外具有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儒学文化企
业，均可申请。

2. 申请单位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
的科研实力和学术积累。一个单位可以申
请多个课题。

3. 一个课题确立1名课题负责人，主持
课题研究工作。投标人为课题负责人。

（二）个人申请
1. 海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

体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含退休）或在读研究
生，可以个人名义申请。

2.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坚持科学精神，
恪守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强，能够自觉践
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3. 具有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及独立开展
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

三、工作程序
（一）课题申报
1. 材料提交
申请单位或申请人于2020年6月15日

前，将纸质版《申请书》《活页》一式9份报送济
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将材料电子
版发送至邮箱：rcb_zzb@ji.shandong.cn。

联 系 人 ：原 晓 萍 0537—2967006
17605370937

地址：（272000）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红星中路9号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2. 资格审查
由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会同有关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3. 专家评审
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济宁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
研究院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根据立项限
额，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立项课题。

（二）课题管理
为保证课题正常进行，济宁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研究院共同
负责课题的中期检查，检查课题研究进度、

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
（三）课题结项
1. 研究期限
从立项通知发布之日算起，一般为1

年。确有特殊情况需延期的，课题负责人
应在完成时限前提出申请，经济宁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济宁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研究院批准
后可延期1次（最长1年），到期仍未完成的
作撤项处理，课题负责人应退回课题资助
经费。

2. 结项要求
课题最终成果为“一个报告、一堂课、一

篇文章”。所有公开发表的理论文章均须标
注“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
字样。其中，对被评为优秀重点课题的，支
持该课题负责人出版1本学术专著，相关支
持经费另行约定。

3. 成果结题
课题属于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大课题招

标制项目。课题负责人按程序提出鉴定结
题申请，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孔子研究院共同负责组织专家进行成果鉴
定。最终成果验收合格的项目，由济宁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颁发
《结题证书》。

四、享受支持
1. 提供经费资助
根据立项课题类别，为重点课题每项提

供资助经费5万元，一般课题每项提供资助
经费2万元。

2. 择优纳入“尼山学者”支持
重点课题最终成果验收优秀，具有原创

性、开拓性和较高学术思想价值的，其课题
负责人可直接纳入“济宁市尼山学者工程”
支持。

五、材料要求
1. 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

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的
申请；凡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进行
后续研究而申请此次“两创”项目的，须在
《申请书》中注明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
别，且不得以内容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新项
目；凡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
的，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
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不得以已出
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新项目。

2. 申报人应按照《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两创”项目申请书》和《活页》的说明和
要求，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
产权争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行为
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申报资格。

3. 申报课题《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
接或间接透露个人相关信息，否则取消资格。

4. 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
目实行信誉管理制度，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
行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
期完成研究任务。凡在项目申报和评审中
发现违规违纪行为的，除按照规定处理外，
将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

5. 获准立项的《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项目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
助合同附件，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
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
究任务，研究期间不得擅自更改研究方向。

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
参考课题、专项课题申请书、申请活页等有
关资料，请登录“济宁市人民政府网站”查
询，网址：http://www.jining.gov.cn。

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孔子研究院
2020年4月26日

2020年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课题招标公告

2020年4月份“济宁好人之星”评选结果公布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济宁日报社、济宁广播电视台组织
的“济宁好人之星”4月份评选现已结束。经过网络投
票、专家评审，最终有11人入选“济宁好人榜”，其中3人
当选“济宁好人之星”。现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济宁好人之星”名单

魏明华 生前任任城区阜桥街道菜市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树亮 曲阜市石门山镇西焦沟村党支部书记
薛 松 泗水县方舟之旅爱心协会发起人、名誉会长

入选“济宁好人榜”名单

孟昭伟 曲阜慈善义工团副团长，曲阜市水滴公益服
务中心副理事长

冯 超 山东柠田花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玉岭 梁山蓝天救援队通信保障组组长
孟庆爱 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中心第六清扫保洁项

目部队长
李传记 金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杜新国 嘉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科员
李志勇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郭仓市场监督管理

所指导员
许求萍 任城区李营街道栗乡村村民


